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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写＜宣言＞二十五年专刊， 包括＜非殖民化）、《目 统一组织和联合国过去的成就以及在非殖民化过程中 所起作

标： 正义＞《纳米比亚公报＞和《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等专号； 用的资料，通过中小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予以传播。

( b ) 摄制和公开放映关于非殖民化主题的专题电影 及 16. 在进行上述活动时特别注意殖民主义的各种迹象，

关于非殖民化过程的其他电影， 包括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有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c) 制作关于非殖民化的视听材料并向各国无线电台

和电视台分发，

( d) 在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各新闻中心举办同非殖民

化有关的照片和出版物展览，

( e ) 举办各非政府组织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专门简报。

其他活动

11. 采用“非殖民化、自由、独立＂的策言来纪念二十五

周年。

12. 请秘书长1

(a) 通过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发行纪念邮票安排专门邮

戳和发行首日封；

(b) 发行一枚二十五周年纪念章由特别委员会赠送给

杰出人士，

(C) 利用适当的传播工具对以上两项进行宣传。

B. 区域一级的活动

13. 请政府间区域组织加强旨在帮助消除殖民主义最后

残余的活动， 井为此目的加强携手，同联合国合作。它们也可

举行纪念会和纪念讨论会，编写关于殖民问题各个方面的研究

报告，和采取措施以增加对有关国家人民的道义和物质支援。

c. 国家一级的活动

14. 可在二十五周年时，由国家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

官员、及各政治运动、宗教组织、工会和其他全国性组织的代

表发表特别祝词。

15. 济各国政府同各国的联合国协会合作，成立纪念三

十五周年国家委员会，以计划和协调 1985 年在宣言二十五周

年纪念和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的范围内所要进行的活动，如通

过出版物、中小学校和大学的教学计划、特别研究会、讨论会、

无线电－电视节目来宜传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工作，包括以其本

闰语文尽可能广泛地分发＜宣言》和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各

项决议和决定，对殖民问题的杰出研究或论文颁发国家奖或特

别奖学金，发行纪念邮票及其他活动，特别是请各国政府编写

以非殖民化为题的专门教材，收入关于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

宜言）执行工作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

以及各殖民国在其管理领土内从事的有碍＜宣言＞执 行工作的

军事活动和安排等。

39/ 146. 中东局势

A 

大会，

讨论了题为＂中东局势”的项 目 ，

重申其 1981 年 12月 17 日第36/226A 和 B号决议、

1982 年 2 月 5 日第 ES- 9 / 1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20 日第37/123F号决议以及 1 983 年 12 月 19 日第 38/

180A 至 D 号决议 ，

回顺安全理事会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 425 (1 978) 

号、 198 1 年 12 月 17 日第 479 (1981) 号、 1982 年 6

月 5 日第 508 (1982) 号、 1982年 6 月 6 日第 509 0982)

号、 1982 年 6 月 18 日 第 511 (198·2) 号、 1982 年 6 月 19

日第 512 (1982) 号、 1982 年 7 月 4 日第 513 0982) 

号、 1982 年 7 月 29 日 第 515 (1982) 号、 1982年 8 月

1 日第 51 6 (1 982)号 、 1982 年 8 月 4 日第 517 0982)

号、 1982年 8 月 I2 日第 5180982) 号、 1982 年 8 月 17

日第 519 (1 982)号、 1982 年 9 月 17 日第 520 (1982) 

号、 1982年 9 月 19 日 第 521 (1982)号和 1984 年10月

1 2 日第 555 ( 1984)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 1984 年 3 月 13 日、 121 9 月 13 日、 IU

10 月 2 日、 m10 月 26 日 1“的几次报告，
＇，＿，一-

121A/39/130-S/ 16409。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三十九年， 1984 年 1 月 、 2 月和 3 月份补编>, S/16409 号文

件。

122A/39/130/ Add.! -S/16409/ Add.I。印本见《安 全 理事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年， 1984年 7 月、 8 月和 9 月份补编),

S/16409/ Add.I 号文件。

123A/ 39/5330 

124A/39/600-S/16792。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九年， 1984 年 10 月 、 11 月和 12 月份 补编::> , S/ 1679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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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全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反对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正义事业，为在中东达成全

面、公正和持久的和乎并使巴勒斯坦人民充分行使其

经大会先前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

中所肯定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对1 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

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仍然处于以色列占领下，对有关的

联合国各项决议均未得以执行，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

仍然未能如联合国各项决议所一再重申的按照国际法

收回其土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寰示严重

关切 ，

重申1949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

瓦公约）125适用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

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耳和国际法原则强调不容以

武力取得领土的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并重申以色列

必须无条件地撤出自 1967年以来为以色列占领的包括

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

又重申必须在充分尊重6宪章汀和国际法原则的基

础上在该地区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又对最近以色列将该地区的冲突加以升级和扩

大，从而继续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行动，寰示严重关切，

强调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努力中，时

间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1. 重申坚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巴勒斯坦人民如不能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

利，以色列如不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所有巴勒斯坦

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则中东地区不可能

有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

2 又重申如果没有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冲突各方的平等参

与，中东局势不可能得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
125联合同： C条约 礼 编),第 75 卷，第 973 号，美文本

第 287 页．

3. 再次宣布中东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以联

合国主持的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而达成的一项全面

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为基础，以确保以色列无条件

地完全撤出 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以便巴勒斯坦人民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联合国有关巴勒

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1980年 7 月 29 日第

ES- 7 I 2 号决议、 1 981 年 12 月 1 0 日第 36/120A 至

F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10 日 第 37/86A 至 D 号决议、

1982年12月 20 日第 37/86E 号决议、和 1983 年 12 月

13 日第 38/58 A至E 号决议，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

利，其中包括稹返家园、自决、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

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4. 认为 1981 年 11 月 25 日和 1982 年 9 月 6 日

至 9 日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十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

会议所一致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1“是对在中东实

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重要贡献；

5. 谴责以色列违反q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

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继续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要求以色列立即

无条件地完全撤出所有从 1967 年 6 月以来占领的领

1. ; 

6. 反对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并违

反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以确保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

平的原则的一切协议和安排；

7. 癫惜以色列没有遵行安全理事会1980年 6 月

30 日第 4760980)号决议和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 478

(1980) 号决议以及大会 1980 年 12 月 16 日第 35/207

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26A 号和 B 号

决议；确定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井宣布为其“首都”的

决定，以及改变其实际面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地

位的措施，都是无效的；要求立即取消这些措施1 要

求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遵守本决

议和所有其他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8. 谴责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外的

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所进行

的侵略和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其中包括没收和兼并

126见A/37/696-S/ 15510 , 附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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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建立移民点、暗杀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宪讫汃

国际法原则和各项有关国际公约的恐怖、侵略和镇压

措施，

9. 灌烈谴贵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和行政强加

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强烈谴责其兼并政策和

措施以及建立移民点、没收土地、转移水资源和强制叙

利亚国民接受以色列公民身分等措施；宣布所有这些

措施都是无效的，因为违反了国际法关于战时占领的

规则和原则，特别是违反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 C关于

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10. 认为 1981 年 11 月 30 日签订的美利坚合众

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合作协定以及近来在这方面所

达成的各项协议，会鼓励以色列对 1967 年以来所占领
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

领土继续推行其侵略和扩张的政策和措施、会对在中

东建立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会危及该地区的安全；

11. 霎求所有国家停止其目的在于鼓励以色列

推行其侵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任何

军事、经济与财政援助和人力资源的流入以色列；

12. 湟烈谴贵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

继续增加的勾结，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核领域的勾

结，这是对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行为，并使

以色列能增强其核能力，对该地区的国家施行核讹

诈；

13. 重申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根据联合国的有

关决议召开1983年 9 月 7 日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

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日内瓦宜言)I“第 5 段所规定

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14. 清秘书长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中东局势

的发展，并就中东局势发展的所有方面向大会第四十

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

1984 年 12 月 14 日

第 101 次全休会议-
l21《巴勒斯坦问题困际会议报告， 1983 年 8 月 29 H 至 9

月 7 日，日内瓦》（联合囡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3. I. 21), 

第一这， A 节。

65 

B 

大会，

讨论了题为“中东局势”的项目，

审议了 1 984 年 10 月 2 日秘书长的报告， l23

回顺 1981 年 1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497 (1 98 1)

号决议，

重申其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26B 号决议、

1982 年 2 月 5 日第 ES- 9 / 1 号决议、 1 982 年 1 2 月

16 日第 37/ 1 23A 号决议和 1983 年 12 月 19 日第 38/

180A号决议，

回顺其 1974 年 12 月 14 日第 3314CXXIX) 号决

议、其中为侵略行为所下的定义，除其他方面外，是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入侵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或

因此种入侵或攻击而造成的虽然是时间短暂的任何军

事占领，或任何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其一

部分领土，＂井规定“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

或其他性质的考虑，都不能作为侵略的理由“,

重申不容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基本原则，

再次重申1949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125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

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注意剽以色列的事迹、政策和行为己明确证实它

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没有履行《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义务，

又注意到以色列违反 6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拒不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有关决定，特别是

第 4970981)号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履行G宪章》所规

定的义务，

1. 福烈遁贵以色列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497

(1 981) 号决议和大会第 36/226B 号、第 ES- 9 I 1 号、
第 37/I23A 号和第 38/180A 号决议，

2. 再次宣布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和大

会第 3314 (XXIX)号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继续占领戈

兰高地并千 1981 年 12 月 14 日作出将其法律、管辖和

行政强加千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一种侵

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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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宣布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和行政强加

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非法的，因而也

是完全无效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4. 宣布以色列兼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

他阿拉伯领土一一包括耶路撒冷一一的所有政策和措

施或旨在进行这种兼并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非法

的，而且都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5. 再次确定以色列为了实施其关于被占领的叙

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和无

效，不得予以承认；

6. 重申其确定 1907 年第四号海牙公约128附载

各项条例的所有有关规定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

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继续适用于自 1967 年以

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并要求各缔约国在任

何情况下都要遵守并确保遵守这两项文书所规定的各

项义务

7. 再次确定以色列自 1967年以来的继续占领叙

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在决定将以色列的法律、管辖和

行政加于该领土后于 1981 年 12 月 14 日的进而兼并，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和其他阿拉伯领土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在中东建立全

面和公正的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12. 再次确定以色列的事迹、政策和行为证实它

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它一贯违反《宪章＂所载

的原则，并且既没有履行它按照6宪章乃规定应尽的义

务，也没有履行它按照大会 1949 年 5 月 11 日第 273

(III) 号决议的规定所作的承诺，

13. 再次戛求所有会员国采取下列措施：

(a) 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或军事装备，并

终止以色列从它们那里得到的任何军事援助；

(b) 不从以色列取得任何武器或军事装备；

(C) 终止对以色列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

和合作；

(d). 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

14. 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立即单独和集体地停

止同以色列的一切来往，以便在一切领域中彻底孤立

以色列；

15. 促请各非会员国依照本决议各项规定采取

行动；

8. 非常痛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 16. 呼吁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使它们同
决，使安理会无法按照《宪章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安 以色列关系符合本决议的规定；
理会一致通过的第 497 (1 981) 号决议中所述的对以色

列的“适当措施“;

9. 井痛憎足以鼓励以色列从事侵略活动，鼓励

其加强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兼并并使之永

久化，所给予以色列的任何政治、财政、军事和技术

支持，

10. 再次噩决强调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销

其 1981 年 12 月 14 日将以色列法律、管辖和行政强加

千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非法决定，因为这项决定造成了

该领土的实际被兼并，

11. 再次重申以色列无条件地完全撤出 1967 年

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
l2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公

约和宜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5 年）第 100 页。

17.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C 

大会，

1984 年 12 月 14 日

第 101 次全体会议

回顺其 1981 年 12 月 10 日第 36/120E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16 日第 37/123C 号决议和 1983 年 12 月

19 日第38/180C 号决议，其中确定占领国以色列改变

或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特性和地位所采取的一切

立法和行政措施及行动，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所谓

“基本法”以及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一概无

效，必须立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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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顺安全理事会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 4780980)

号决议，在此决议中安理会除其他事项外还决定不承

认这项“基本法”，井呼吁那些在耶路撒冷派驻外交使

团的国家从圣城撇回其使团，

审议了秘书长 1984 年 10 月 2 日的报告， l23

1. 再次宣告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和行政强加

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决定是非法的，因而一概无效，没

有任何效力；

2. 痛惜有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478(1980)

号决议，将其外交使团迁往耶路撒冷，并拒绝遵守该

决议的规定，

3. 再次霎求这些国家桉照q联合国宪章X遵守联

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

4. 溃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

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4 年 12 月 14 日

第 101 次全休会议

39/161. 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

A 

大会，

回顺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455 号决定设立了

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并委托筹备委员会

审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建议在 1985 年纪念联

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方面所应进行的适当活动，

审议了筹备委员会的报告，m

1. 决定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的主题为“联合国

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要求和希望 1985 年标志

2. 注重斟各种节目和活动，其中包括联合国四

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推荐的由联合国和各有关组织

进行的节目和活动，以及建议各会员国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考虑的节目和活动，

3. 决定第三十八届会议设立的筹备委员会，由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担任主席，在周年纪念之前

继续执行其职责，以便拟订并协调各项计划，并根据

本决议和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为周年纪念组织由联合

国进行的适当活动 ；

4. 决定大会应举行一届短期纪念会议，最后在

1985 年 10 月 24 日同时宣布“国际和平年“,

5. 磺筹备委员会草拟以备纪念会期间签署或通

过的一项最后文件或若千项文件的适当草稿；

6. 肴望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能够参加此届纪念

会以提高其重要性；

7. 决定 1985 年为联合国年，加以庆祝；

8. 演秘书长提供必要的便利以执行本决议各项

规定和筹备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

B 

大会，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3 次全休会议

注意到为了在 1985 年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而设立的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l29

注意到 1985 年也是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130通过二十五周年，井注意到联合国

在这项q宣言》的执行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决定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应以适当方式

表示庆祝 1985 年也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通过二十五周年，以期加强国际对全面实现非殖

世界持久和平与正义、社会及经济发展与进步以及所 民化的承诺。

有国家人民获得独立的时代的开始；

129《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缉第 49 号》

(A/ 39/ 49) 。 130第 1514(XV) 号决议。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3 次全休会议




